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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
海政发〔2023〕10 号政发

海阳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海阳市户外广告资源

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海阳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

2023年8月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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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

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16 号）、《山东省国有资产资源有偿

使用收入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、建

设厅、工商局<关于加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的意见>

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05〕55 号）、《烟台市市政公共资源有偿

使用管理办法》、《烟台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管理办法》等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阳市城市规划区以及市人民政府划定

并公布的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、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范围内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资源，是指利用建（构）筑物、

场地、设施、交通工具等户外载体，占用城市公共空间设置的灯

箱、霓虹灯、电子显示装置、展示牌、实物造型等。

第四条 户外广告资源是城市公共资源，广告经营者占用城

市公共空间资源设置户外广告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依法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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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第五条 城市户外广告有偿使用收入是政府通过出让公共资

源经营权而取得的收入，是城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一部分，

属政府非税收入，全额纳入财政管理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。户

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维护、管理和建

设等支出。

第六条 市财政局负责对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

和使用进行监督管理。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户外广告资源有偿

使用收入的具体征收工作。

第二章 征收管理

第七条 城市户外广告资源应按照“统一规划、统一经营、

规范管理”的原则，实行市场化运作。

第八条 利用公共场所、市政公用设施和行政事业单位建筑

物等公共产权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，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招

标、拍卖方式出让广告经营权，所取得的收入全额上缴国库。

经产权人同意利用非公共产权建筑物、设施、场地上设置户

外广告的，广告经营权逐步采取招标、拍卖方式出让。暂不宜实

行招标、拍卖的，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出让。

采取协议方式取得非公共产权资源户外广告经营权的，要按

本规定缴纳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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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产权人利用自有场地、设施、建筑物等为本单位做

广告宣传的，应按本规定缴纳城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第十条 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标准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依法定程序确定后另行公布。

第十一条 通过招标、拍卖形式及其他方式取得户外广告资

源经营权的，期限由合同约定。户外广告设置期满后，设置人应

当自行拆除。使用期满重新招标的，在同等竞标条件下，原中标

人可以优先获得经营权。

第十二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标准及时

足额征收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，不得擅自扩大执收范围或

提高征收标准，不得擅自减征、免征、缓征。

第十三条 户外广告属临时设施，因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

等原因，需要拆除时，设置人应按城市管理部门的规定自行拆除，

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按实际设置时间计算。

第十四条 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在其办公、

生产经营场所建（构）筑物外立面或用地范围内设置的公益广告

（公益广告兼商业广告的除外），免缴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政府部门举办重大活动等设置非营利性户外广告，免缴户外广告

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第十五条 户外广告经营权人应当承担公益广告发布义务，

并服从全市公益广告的发布计划，发布公益广告（公益广告兼商



— 5 —

业广告的除外）。

第十六条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法办理大型户外广告审批，

对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等违法行为，由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依法查处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加强

对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户外广告市场秩序。

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

入征收、入库、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

收入管理中的违规违纪行为。

第十九条 市财政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共同做好户外广

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管理工作，市审计局应加强对户外广

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缴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此前文件规定与本《办法》不一致的，按本《办

法》执行。

本《办法》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8

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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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日印发


